1、 合同描述：期货合同；合同期自中标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，合同预估总量：约800吨，合同期内出卖人因生产、自用或其他原因，未能满足合同总量，合同将不再延期，自动终止，合同期内如产出量大于合同量，买受人须无条件提货。本次竞价的数量为暂估数量，以实际提货过磅量（长钢磅单）为结算数量。竞价方式：面向安徽省内通过环评具备资质单位进行公开竞价。
重要提示：
因跨省转移手续周期较长，考虑到出卖方现场堆放受限，仅接受安徽省内具有环评相关资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1、与物料相对应的区（县）级及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》（环评）；2、批复（或审批意见）（环评及批复材料要求为工业水处理污泥利用项目）；3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（登记表）》和验收批复或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（登记表）》和政府网站公示材料；4、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等。
以上资质需由法人提供，非法人需提供授权委托书。
参与企业必须为安徽省固危废平台注册单位。
资质齐全且备案通过的企业才能参与此项物资竞标；预告期：2025年9月10日-2025年9月14日，逾期不再接受客户备案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物料描述：水处理污泥；有意者必须到现场看货，表中涉及的规格、材质和成分以现场的实物为准，此表不作合同依据，出卖方对标的物质量不做保证，不接受质量异议；因竞价物资的特殊性，请各会员到现场看货并给予确认，未进行现场踏勘交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自行承担。
3、 竞价结果不公开。
4、表中数量为估算量，中标结算以出卖方实际计量为准。
5、中标单位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，逾期视为违约。
6、成交单位入厂作业人员，需遵守我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7、提货要求：期货资源，买受人自行安排车辆提货(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汽车运输)，提货期为自合同签订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，以我司通知为准。
因现场堆放受限，买受人必须严格服从出卖人发货安排，及时清运，达到保产要求，不得延误提货影响生产，否则按违约处理。标的物回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工、装运等一切费用及设备，由成交单位承担。
8、中标单位须缴纳履约保证金2万元整至我公司指定账户，如违反所约定事项及其他保产、安全、环保、治安等要求，出卖人有权扣除全额履约保证金。

